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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看懂判決書？判決書上都記載了什麼內容？（⼀）——⺠事判決書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法律⼊⾨  ‧ 2022-11-21

本⽂

⼀份「判決書」的作成，代表⼀個審級的結束，⽽這回合究竟是誰贏誰輸？要不要賠償？准不准離婚？能不能
上訴？等諸多爭議，都可以在判決書內找到答案，所以看懂判決書，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不過，因為⺠眾⽐較常碰到的是⺠事與刑事訴訟，所以本⽂範圍僅限縮在⺠事與刑事訴訟判決書的介紹[1]。

⾸先，依據⺠事訴訟法第226條[2]規定，⺠事判決書上應記載的事項包括以下：

⼀、當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網路公開的判決書」[3]跟「當事⼈收到的判決書正本」，在這部分的記載上會有些微不同。

（⼀）姓名

透過網路公開的判決書中，在過去有段時間，當事⼈的姓名只會⽤甲○○、⼄○○代替，⽬的是保護個⼈隱
私；然⽽⾃2010年11⽉起，因為法院組織法第83條第2項[4]修正，判決書原則上必須公開當事⼈的姓名，所
以現在網路公開的判決書，均可⾒當事⼈的全名（但關於當事⼈的⾝分證字號、出⽣年⽉⽇及地址等可以辨識
特定個⼈的資料，則仍保持隱匿），希望藉此實現「⼈⺠知的權利」，也同時保障當事⼈的「個⼈資訊隱私
權」[5]。不過在特殊情形下，例如涉及兒童少年[6]、性侵害案件[7]等，仍會遮蔽姓名或直接不公開判決。

但如果是寄送給當事⼈的「判決書正本」，⼀定會完整記載全名、⾝分證字號、出⽣年⽉⽇等資料。

（⼆）住居所

除了當事⼈收到的判決書正本外，網路公開的判決書也不會記載當事⼈地址，如果真的有需要也只是概略性的
記載，例如臺北市○○區○○路○○段○○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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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開判決書與判決書正本間記載的差異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訴訟事件

每個案件會依照它的類型被歸類為不同的訴訟事件，例如「給付票款事件」、「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確
認離婚無效事件」等等。此外，如果判決有經過⾔詞辯論，還必須記載⾔詞辯論終結的⽇期。

三、主⽂

所謂「主⽂」就是法院最後所下的結論，所以主⽂幾乎可說是整個判決最重要的部分！畢竟當事⼈勝敗就看這
裡了。

以下是幾種常⾒的主⽂（結論）：

（⼀）原告之訴駁回

表⽰原告輸了，原告起訴的請求被法院駁回。



（⼆）被告應給付原告○○元

表⽰被告輸了，但不⼀定是全輸，可能只是輸了部分，這就必須看原告起訴時是如何主張，假設法院判決「被
告應給付新臺幣50萬元」給原告，如果原告起訴時是請求被告付500萬元，那被告就是輸了其中的50萬元
（就剩餘450萬元部分，則是被告贏了）；如果原告起訴是請求50萬元，那被告就是全部輸了。

圖1 怎麼判斷這回合我究竟是勝訴還是敗訴？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三）上訴駁回

表⽰提起上訴的⼈輸了（可能是⼀審的原告也可能是被告，看是誰提起上訴），上訴的主張被法院駁回。

四、事實及理由

（⼀）事實

這部分會記載當事⼈在訴訟中提出的聲明、主張或抗辯，主要是為了幫助當事⼈及當事⼈以外的⼈瞭解案件背
景和主要的事實，也是讓法官再次確認⾃⼰是否已經充分了解全案的事實[8]。

（⼆）理由

理由是法院交代⾃⼰認定事實的說明。法院認定事實的⽅式就是我們常聽到的「⾃由⼼證」[9]，雖然說是⾃由
⼼證，但這可不是說法院可以隨便認定、判決，法院必須針對當事⼈在訴訟中提出的主張、抗辯或證據，⼀⼀
提出⾃⼰採信或不採信的理由。



五、年、⽉、⽇及法院的名稱。

六、教⽰條款

為了讓當事⼈知道⾃⼰是否還有上訴機會，⺠事訴訟法第229條第3項[10]規定，在判決書中還必須記載「教⽰
條款」，也就是告訴當事⼈要如何上訴的記載。

⺠事判決書的例⼦，請⾒圖2。



圖2 ⺠事判決書⽰意圖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截圖

註腳
   本篇（⼀）先介紹⺠事判決書的內容，（⼆）再說明刑事判決書的內容。[1]

   ⺠事訴訟法第226條：「
I 判決，應作判決書，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當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當事⼈為法⼈、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有法定代理⼈、訴訟代理⼈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訴訟事件；判決經⾔詞辯論者，其⾔詞辯論終結⽇期。
四、主⽂。
五、事實。
六、理由。
七、年、⽉、⽇。
⼋、法院。
II 事實項下，應記載⾔詞辯論時當事⼈之聲明，並表明其聲明為正當之攻擊或防禦⽅法要領。
III 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法之意⾒及法律上之意⾒。
IV ⼀造辯論判決及基於當事⼈就事實之全部⾃認所為之判決，其事實及理由得簡略記載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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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楊舒婷（2020），《怎麼看懂判決書？判決書上都記載了什麼內容？（⼆）——刑事判決書》。

   裁判可以上司法院的「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查詢。[3]

   法院組織法第83條：「
I 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式，公開裁判書。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II 前項公開，除⾃然⼈之姓名外，得不含⾃然⼈之⾝分證統⼀編號及其他⾜資識別該個⼈之資料。
III ⾼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應於第⼀審裁判書公開後，公開起訴書，並準⽤前⼆項規定
。」

[4]

   法院組織法第83條2010年11⽉24⽇的修法理由：「裁判書全⽂包含當事⼈及訴訟關係⼈之⾝分證統⼀
編號等個⼈資料，此屬資訊隱私權（或稱資訊⾃決權）之保護範圍，為平衡『⼈⺠知的權利』與『個⼈資
訊隱私權』之衝突，並顧及公開技術有其極限，避免執⾏上窒礙難⾏，爰增訂第⼆項，原則上⾃然⼈之姓
名應予公開，但於公開技術可⾏範圍內，得限制裁判書內容中⾃然⼈之出⽣年⽉⽇、⾝分證統⼀編號、住
居所及其他⾜資識別該個⼈之資料。」

[5]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
I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
以識別⾝分之資訊：
⼀、遭受第四⼗九條或第五⼗六條第⼀項各款⾏為。
⼆、施⽤毒品、⾮法施⽤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質。
三、為否認⼦⼥之訴、收養事件、親權⾏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或關係
⼈。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或被害⼈。
II ⾏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
⾜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分之資訊。」

[6]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之⽂書，不得揭露被
害⼈之姓名、出⽣年⽉⽇、住居所及其他⾜資識別被害⼈⾝分之資訊。」

[7]

   呂太郎（2018），《⺠事訴訟法》，修訂2版，⾴353。[8]

   ⺠事訴訟法第222條：「
I 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由⼼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II 當事⼈已證明受有損害⽽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困難者，法院應審酌⼀切情況，依所得⼼證定
其數額。
III 法院依⾃由⼼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IV 得⼼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

[9]

   ⺠事訴訟法第229條第3項：「對於判決得上訴者，應於送達當事⼈之正本內，記載其期間及提出上訴狀
之法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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